
特別提示
本公司董事會及全體董事保證本公告內容不存在任何虛假記

載、 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 並對其內容的真實性、 準確性和
完整性承擔個別及連帶責任。

近日， 上海陽晨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公司” 、
“本公司” 或“陽晨投資公司”） 控股子公司———上海陽晨排水運
營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陽晨排水公司”) 收到上海市第一中級人
民法院三份 《民事判決書》 ， 分別為“（2013） 滬一中民二 （民）
終字第 355號” 、 “（2013） 滬一中民二（民） 終字第 538 號” 和
“（2013） 滬一中民二 （民） 終字第 539 號” ， 具體情況公告如
下：

一、 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 《民事判決書》 （2013） 滬一
中民二（民） 終字第 355號全文如下：

上訴人 （原審原告、 反訴被告） 上海陽晨排水運營有限公
司， 住所地上海市徐匯區龍漕路 180號。

法定代表人張春明， 董事長。
委託代理人王羅傑， 上海市中天陽律師事務所律師。
委託代理人夏明明， 上海市中天陽律師事務所律師。
上訴人 （原審被告、 反訴原告） 上海南龍排水服務有限公

司， 註冊地上還是浦東新區川北公路 2725 號， 主要營業地上海
市徐匯區龍漕路 180號。

法定代表人陸迎和， 董事長。
（附註： 上海南龍排水服務有限公司， 成立於 2002 年， 註冊

資金 30 萬元 （上海來欣經貿有限公司持有 51%股份， 龍華廠職
工持有 49%股份。 上海來欣經貿有限公司情況為： 成立於 1997
年， 註冊資金 50 萬元， 上海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持有 51%股
份， 龍華廠職工持有 49%股份） 。 上海南龍排水服務有限公司是
本公司於 2002 年向上海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購買龍華、 閔行、
長橋三家汙水處理廠資產時， 一併帶入。 本附註非 《民事判決
書》 中內容。 ）

委託代理黃鎮心， 該公司經理。
委託代理人顧建竹， 上海市銀安律師事務所律師。
上訴人上海陽晨排水運營有限公司、 上海南龍排水服務有限

公司因房屋租賃合同糾紛一案， 不服上海市閔行區人民法院
（2011） 閔民五 （民） 初字第 479 號民事判決， 向本院提起上
訴。 本院於 2013 年 1 月 17 日受理後依法組成合議庭， 於 2013
年 1 月 29 日公開開庭審理了本案。 上訴人上海陽晨排水運營有
限公司 （以下簡稱陽晨排水公司） 的委託代理人夏明明， 上訴人
上海南龍排水服務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南龍排水公司） 的法定代
表人陸迎和、 委託代理人顧建竹、 黃鎮心到庭參加訴訟。 本案現
已審理終結。

原審認定， 案外人上海陽晨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陽
晨投資公司） 系陽晨排水公司的上級單位。 該公司於 2003 年 12
月 12 日取得了涉案房屋的產權。 自 2004 年 1 月起， 該公司授權
其下級公司陽晨排水公司對涉案房屋進行運營管理， 並允許其將
相關土地及房產出租他方， 收取租金。 上訴委託行為延續至 2012
年 12月 31日止。

2004 年 1 月 1 日， 陽晨排水公司 （甲方） 與南龍排水公司
（乙方） 簽訂 《委託管理協定》 1 份， 約定由甲方將公司內的
14,629 平方米 （其中上海是徐匯區龍漕路 180 號， 即上海市龍華
水質淨化廠， 以下簡稱龍華廠， 4,814 平方米； 上海是徐匯區龍
川北路 625 弄 8 號， 即上海市長橋水質淨化廠， 以下簡稱長橋
廠， 9,815平方米） 與房屋 2,129.09平方米（其中融匯公司原投資
1,089.09 平方米； 來欣公司原投資 630 平方米； 上海市閔行區江
川東路 757 號， 即上海市閔行水質淨化廠， 以下簡稱閔行廠，
410 平米） 租賃給乙方， 由乙方進行物業、 綠葉、 會務服務、 維
護管理及經營， 甲方給予技術上的方便及一定的指導。 期限從
2004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0 年 12 月 30 日止。 該協議第二條約
定： 乙方以土地加房屋面積 16,758.09 平方米折價為每平方米每
天人民幣 0.336 元 （以下幣種相同） 為單價支付甲方租金， 每年
繳納 206 萬元， 以如下形式償還： 1.乙方同意單列科目為甲方支
付部分生產運行成本； 2.乙方為甲方支付富餘人員工資等； 3.乙
方為甲方補充部分工程經費； 4.乙方為甲方提供部分業務招待
費； 5.乙方代甲方繳納有關稅收； 6.如乙方經營中擴大營業而產
生利益， 由雙方協商分配。 支付方法為每月結算一次。

2005 年 2 月 28 日， 雙方在上述 《委託管理協議》 的基礎上
簽訂 《補充條款》 1 份， 約定根據原協定第二條第 6 項規定經雙
方協商， 將原來折價每平方米 0.336 元調整為 0.45 元， 即每年繳
納 206 萬元調整為 275 萬元。 甲方提供乙方的經營所需的水電費
用， 以核實後按實另行結算。 本補充協議從 2005 年 1 月 1 日起
執行。

簽約後， 陽晨排水公司按約將協議約定的上述房屋等場地交
付南龍排水公司使用， 南龍排水公司則以每年 206 萬元的租金向
陽晨排水公司支付至上述協議期滿之日止。

2010 年 9 月 27 日， 陽晨排水公司及其上級單位陽晨投資公
司聯合向南龍排水公司發送 《公函》 稱： 鑒於雙方簽訂的 《委託
管理協議》 將於 2010 年 12 月 31 日到期， 考慮到各廠區升級改
造需要， 陽晨排水公司將不再與南龍排水公司續簽上述協議。 為
妥善處理房屋土地管理交接事宜， 委託王羅傑、 夏明明律師會商
辦理上述事宜。 之後， 陽晨排水公司及陽晨投資公司委託律師前
去處理交接事宜。

2010年 12月 21日， 陽晨排水公司在上海市閔行水質淨化廠
（江川東路 757 號） 辦公樓公告欄內張貼由陽晨排水公司及陽晨
投資公司聯合蓋章發出的“通告“， 並至徐匯區公證處辦理了上
述張貼通告的公證手續。 該通知內容如下： 陽晨排水公司與南龍
排水公司就龍華廠、 長橋廠、 閔行廠房屋土地租賃事宜簽訂的
《委託管理協定》 將於 2010 年 12 月 31 日到期， 原南龍排水公司
管理的上述廠區內的一切房屋土地將於 2011 年 1 月 1 日起由陽
晨排水公司收回自行管理。 請上述物業的租賃人在 2010 年 12 月
31日前赴陽晨排水公司處登記備案， 以便及時安排續租事宜， 逾
期登記備案將自動喪失優先續租權。

同日， 南龍排水公司向龍華、 長橋、 閔行三廠的各租賃單位
發送 《嚴正聲明》 ， 稱“你們與南龍排水公司簽訂的租賃合同是
唯一合法有效的， 如與別的公司或單位另簽合同， 將視為無效，
本公司並保留追究法律責任的權利” 。 又於當日， 向陽晨投資公
司及陽晨排水公司發送《通知》 ， 稱“至 2010年 12月 31日， 南
龍排水公司已向陽晨排水公司提供了將近 2,000 萬元的管理費
用， 為陽晨排水公司生產經營及職工的福利提供了有力的保證。
2010年 12月 21日， 陽晨投資公司及陽晨排水公司在沒有任何書
面通知的情況下， 發了‘收回租賃管理權， 通知租賃戶登記事
宜’ 的通告， 此行為嚴重影響了本公司的正常經營活動， 損害了
本公司的經濟利益， 為此造成的一切後果， 將由陽晨投資公司及
陽晨排水公司承擔法律責任及經濟損失” 。

另查明， 2004年 10月 21 日， 陽晨投資公司與南龍排水公司
簽訂 《防塵使用協定》 1 份， 約定龍華廠 （龍漕路 180 號） 、 閔
行廠（閔行區江川東路 757號） 、 長橋廠（龍川北路 685弄 8號）
三場房產權屬陽晨投資公司所有， 陽晨投資公司現授權南龍排水
公司即陽晨排水公司對上述三廠房產證所列的房屋、 構築物、 建
築物、 生產設備、 設施等具有無償使用權和經營管理權。 使用年
限： 無期限。

2007 年 3 月 1 日， 南龍排水公司出具 《情況說明》 ， 載明
“本公司在經營過程中因客戶辦理工商登記過程中， 需要業主權
證證明起見， 陽晨投資公司與本公司曾簽訂過 《房產使用權協
議》 ， 言明屬於陽晨投資公司的有關房產允許本公司無償和無期
限使用， 但該協議僅限於上述工商登記使用， 對作他用無線” 。
同日， 南龍排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陸迎和在該 《情況說明》 上予
以簽字認可並加蓋了南龍排水公司的公章。

還查明， 南龍排水公司系由原龍華廠組建的三產企業， 該公
司的員工與陽晨排水公司存在勞動關係， 由陽晨排水公司負責發
放工資等。

庭審中， 陽晨排水公司自認， 南龍排水公司在整個委託管理
期限內始終是按年租金 206 萬元履行的， 該公司始終也是以 206
萬元出具發票的。 現也無書面證據證明陽晨排水公司曾在起訴前
要求南龍排水公司按 275 萬元的年租金標準支付租金。 此外， 由
於雙方間的 《委託管理協定》 僅對租金的償還形式 （內容） 作了
具體約定， 但對具體計算方法及支付時間未作明確約定， 故雙方
一致同意， 涉案房屋的月租金計算方式為 [206 萬元或 275 萬元÷
（土地 14,629 平方米+房屋 2,129.09 平方米） *410 平方米] ÷12 個
月。

陽晨排水公司向原審法院提起訴訟， 請求法院判令“1、 南
龍排水公司搬離位於閔行區江川東路 757 號房屋； 2、 南龍排水
公司支付自 2005 年 1 月 1 日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止因年租金調
整的租金差額計 124,200元； 3、 南龍排水公司支付上述房屋的佔
用使用費 41,200 元 （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起暫算至同年 6 月 30
日， 按每月 6,900元計算） ， 要求計算至實際遷出之日止。

南龍排水公司辯稱， 陽晨排水公司不是產權人， 不享有收回
房屋的民事權利。 南龍排水公司與產權人於 2004 年 10 月 21 日
簽訂的 《房產使用協議》 約定租賃為無期限， 該備案登記的文本
效力高於 《委託管理協議》 、 雙方於 2007 年 4 月倒簽 《補充條
款》 實際並未得到執行， 陽晨排水公司收取南龍排水公司年租金
出具的發票始終是 206 萬元。 截至 2010 年年底， 南龍排水公司
向陽晨排水公司多支付租金 163,859.10 元， 應當予以返還。 南龍
排水公司股東的實際權利人是龍華廠全體國有企業職業， 陽晨投
資公司本應進行職工補償和妥善安置。 在未補償和妥善安置前，
採用出租房屋來安撫職工的措施， 故本案涉及到國有企業改制對
職工的安置補償， 不同於一般外部的租賃關係。 故不同意陽晨排
水公司的全部訴訟請求。

審理中， 南龍排水公司提出反訴， 請求法院判令： 陽晨排水
公司返還南龍排水公司多收租金 163,859.10元。

陽晨排水公司辯稱： 南龍排水公司提供的證據不足以證明其
存在多支付租金的情況， 故不同意南龍排水公司的反訴訴訟請
求。

原審法院審理後認為， 陽晨排水公司從產權人陽晨投資公司
處授權取得對涉案房屋的運營管理權力後， 與南龍排水公司簽訂
的 《委託管理協定》 及 《補充條款》 ， 反映了簽約當事人的真實
意思表示， 於法不悖， 應屬有效， 雙方均應按約履行。 根據上述

《委託管理協定》 約定， 雙方間的委託管理期限至 2010 年 12 月
30 日到期。 本案中， 陽晨排水公司因考慮到各廠區升級改造需
要， 於 2010 年 9 月 27 日， 與其上級單位陽晨投資公司聯合向南
龍排水公司發送 《公函》 ， 明確表示在上述委託管理期限到期
後， 陽晨排水公司將不再與南龍排水公司續簽協議。 而南龍排水
公司在上述委託管理期限屆滿後， 且在陽晨排水公司提供的其與
陽晨投資公司簽訂的 《房產使用協議》 ， 約定其對涉案房屋擁有
無償和無期限的使用權， 對此陽晨排水公司已提供南龍排水公司
及其法定代表人簽章的 《情況說明》 予以反駁。 該 《情況說明》
已能夠證明該 《房產使用協議》 中言明允許由南龍排水公司無償
和無期限使用涉案房屋的約定， 僅限於辦理工商登記使用， 不作
其他證明效力， 故法院對南龍排水公司以此主張其對涉案房屋享
有無期限的使用年限之抗辯意見不予採納。 陽晨排水公司在上述
管理協定期限屆滿的情況下， 要求南龍排水公司遷出涉案房屋之
訴請， 理由正當， 法院予以支持。 現南龍排水公司在上述管理協
議期限屆滿後， 繼續佔用房屋， 則應向陽晨排水公司支付佔用期
間產生的使用費， 即南龍排水公司應支付陽晨排水公司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起至實際搬離之日止， 參照每月 4,199.96 元 [206 萬
元÷ (14,629 平方米+2,129.09 平方米) *410 平方米] ÷12 個月計算
的房屋使用費。

關於陽晨排水公司要求南龍排水公司支付自 2005 年 1 月 1
日至 2010 年 12 月 30 日止因年租金調整而產生的租金差額
124,200 元之訴請， 對此法院認為， 雙方簽訂的 《補充條款》 雖
約定自 2005年 1月 1日起將年租金由 206萬元調整為 275萬元，
但在上述委託管理期限內， 南龍排水公司始終是按每年 206 萬元
的租金標準向陽晨排水公司支付的， 陽晨排水公司對此亦予確
認。 且陽晨排水公司亦未能提供證據證明該公司曾在起訴前要求
南龍排水公司按 275 萬元的年租金標準予以支付， 故法院對陽晨
排水公司的該項訴請不予支持。 同時對南龍排水公司為此提出的
抗辯意見予以採納。

關於南龍排水公司反訴要求陽晨排水公司返還其多收的租金
163,859.10 元之請求。 因考慮到南龍排水公司提供的審計報告系
由南龍排水公司單方委託進行的審計， 在未得到陽晨排水公司認
可的情況下， 且雙方均為重新提出要求審計的情況下， 法院對其
證據效力無法確認。 因此， 法院據此亦無法認定南龍排水公司已
向陽晨排水公司多付租金的事實， 故對南龍排水公司的此項反訴
請求， 法院不予支持。 若今後雙方經重新審計後， 均可以另行協
商處理。 此外， 對於南龍排水公司在上述試用期間發生的水、 電
等費用， 陽晨排水公司已明確表示另行主張， 故法院對此不作處
理。

原審法院審理後， 依照 《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 第一百零
七條、 第二百二十六條、 第二百三十五條之規定， 魚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四日作出判決： 一、 上海南龍排水服務有限公司搬離位於
上海市閔行區江川東路 757 號房屋， 該房屋由上海陽晨排水運營
有限公司予以收回。 二、 上海南龍排水服務有限公司支付上海陽
晨排水運營有限公司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起至實際搬離之日止，
參照每月 4,199.96 元計算的房屋使用費。 上述條款的履行期限均
為判決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內。 三、 駁回上海陽晨排水運營有限公
司的其餘訴訟請求； 四、 駁回上海南龍排水服務有限公司的反訴
訴訟請求。 本訴案件受理費 5,632 元， 減半收取計 2,816 元， 由
上海陽晨排水運營有限公司負擔 1,559.22 元， 上海南龍排水服務
有限公司負擔 1,256.78 元； 反訴案件受理費 1,788.59 元 （已減半
收取） ， 由上海南龍排水服務有限公司負擔。

上訴人陽晨排水公司訴稱： 1、 陽晨排水公司與南龍排水公
司於 2005 年將年租金調整至 275 萬元， 且陽晨排水公司亦曾發
出對賬通知， 雙方按照補充條款履行有合同及事實依據。 2、 關
於員工的安置問題與本案無關， 南龍排水公司應履行辦理義務。
2、 關於員工的安置問題與本案無關， 南龍排水公司應履行搬離
義務。 據此， 請求二審法院撤銷原判決主文第二、 三項， 改判南
龍排水公司支付拖欠租金差額 124,200 元； 房屋使用費 41,200 元
（按每月 6,900 元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起暫計算至 6 月 30 日） ， 並
計算至南龍排水公司實際搬離之日止。 本案訴訟費用由南龍排水
公司承擔。

上訴人南龍排水公司訴稱： 1、 房屋產權系陽晨投資公司所
有， 陽晨排水公司不享有收回場地的權利。 2、 2007 年為應付稅
務檢查， 雙方倒簽落款為 2005 年的補充條款， 補充條款並未實
際履行。 3、 陽晨投資公司統一將涉案房屋和場地出租給南龍排
水公司， 系陽晨投資公司對原員工的一種補償和安置， 不同於一
般的租賃合同， 不能擅自解除合同。 4、 南龍排水公司多支付閔
行廠租金 163,859.10 元， 要求陽晨排水公司返還。 南龍排水公司
對老房進行了修繕、 在涉案場地上搭建房屋， 且每次建造前向陽
晨排水公司作了報告， 征得陽晨排水公司的同意， 南龍排水公司
對這些構築物享有權利， 應予解決。 據此， 請求二審法院撤銷原
審判決主文第一、 四項， 改判駁回陽晨排水公司的原審全部訴訟
請求， 支援南龍排水公司原審反訴請求。

陽晨排水公司與南龍排水公司互不同意對方的上訴請求。
二審中， 陽晨排水公司提供對賬通知書及回執， 旨在證明其

曾依年租金 275 萬元向南龍排水公司催討租金； 南龍排水公司表
示從未收到過該通知書。 本院以為， 陽晨排水公司提交的上述證
據， 尚不足以證明雙方在實際履行中變更了年租金的標準。

南龍排水公司出示以下證據材料： 1、 發票聯， 旨在證明實
際按年租金 17 萬元履行； 2、 批復， 旨在證明陽晨排水公司同意
南龍排水公司改造、 擴建房屋； 3、 房屋拆遷許可證， 旨在證明
土地不斷縮小， 應重新結算租金； 4、 稅務處理決定書， 旨在證
明 2005 年 2 月 28 日的補充條款為倒簽。 陽晨排水公司對上述證
據真實性沒有異議， 但認為證據 1 不具有證明效力， 不予認可；
證據 2 不屬於本案處理範圍； 證據 3 與其待證明的事實沒有關聯
性； 證據 4 與其待證明的事實沒有關聯性。 本院認為， 因證據 1
具有證據效力， 本院予以認定； 因證據 2、 3、 4 尚不足以證明南
龍排水公司的主張， 故不予以認定。

經本院審理查明， 原審法院認定事實無誤， 本院依法予以確
認。

本院認為， 陽晨排水公司與南龍排水公司之間簽署的委託管
理協議系雙方當事人真實意思表示， 應屬合法有效， 雙方當事人
應當按約履行。 因雙方約定的委託管理期限至 2010 年 12 月 30
日屆滿， 陽晨排水公司在 2010 年 9 月 27 日發函明確到期不再續
簽協議， 故南龍排水公司應當在約定的期限屆滿後及時搬離租賃
的涉案土地及房屋。 南龍排水公司不同意搬離， 並以其與陽晨投
資公司簽訂的房產使用權協議中對使用年限約定為無期限作為抗
辯理由， 對此， 本院認為， 南龍排水公司出具了情況說明， 明確
該份房產使用權協議的適用範圍僅限工商登記使用， 不作其他證
明效力， 故南龍排水公司主張無使用年限的意見， 本院無法採
信。

關於陽晨排水公司主張南龍排水公司支付租金差價及重新認
定房屋使用費計算標準一節， 本院認為， 雖然雙方在 2005 年 2
月 28 日簽署補充條款一份， 約定從 2005 年 1 月 1 日起調整租金
收取標準為年租金 275 萬元， 但是， 南龍排水公司一直以年租金
206 萬元標準支付， 且陽晨排水公司至本案訴訟之前從未對租金
標準提出過異議， 一審審理中， 南龍排水公司提出， 該份補充協
議系 2007 年 4 月倒簽， 為稅務部門審核需要， 從南龍排水公司
實際支付租金情況看， 南龍排水公司確實是以補足至全年 206 萬
元租金的方式履行， 故南龍排水公司的辯稱意見， 較為可信。 據
此， 可以認定雙方簽署的補充條款在實際履行過程中並未執行，
雙方的租金、 使用費的計算以實際履行的 206萬元年租金認定。

關於南龍排水公司反訴要求陽晨排水公司返還多收取租金一
節， 本院認為， 因雙方在委託管理協議履行前期， 南龍排水公司
以支付富餘人員工資、 部分生產運行成本等費用替代支付租金，
考慮到南龍排水公司的員工與陽晨排水公司間建立了勞動關係，
涉及雙方對前期費用的結算問題， 故在雙方尚未結算情況下， 南
龍排水公司要求陽晨排水公司返還多收取租金， 依據尚不充分。
南龍排水公司可在陽晨投資公司協調下與陽晨排水公司協商解
決， 或者另行主張。

關於南龍排水公司提出的構築物損失一併處理一節， 本院認
為， 因南龍排水公司在一審審理中未明確主張， 且爭議的構築物
分無證建築、 有證建築， 且有證部分的產權歸陽晨投資公司所
有， 涉及到案外人陽晨投資公司， 故南龍排水公司可另行主張，
本案不作處理。

關於陽晨排水公司是否享有訴權一節， 本院認為， 陽晨排水
公司在一審審理中已經提供產權人陽晨投資公司的授權證明， 而
且陽晨排水公司與南龍排水公司之間的簽署過委託管理協議， 故
陽晨排水公司有權提起本案訴訟， 主張南龍排水公司搬離房屋、
場地及支付租金、 使用費等。

綜上所述， 上訴人陽晨排水公司、 上訴人南龍排水公司的上
訴請求， 缺乏依據， 本院均不予支持。 據此， 依照 《中華人民共
和國民事訴訟法》 第一百七十條第一款第 （一） 項之規定， 判決
如下：

駁回上訴， 維持原判。
負有金錢給付義務的當事人如未按原判決指定的期間履行給

付金錢義務， 應當依照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 第二百五
十三條之規定， 加倍支付遲延履行期間的債務利息。

二審案件受理費人民幣 6,695.62 元， 由上海陽晨排水運營有
限公司負擔 3,118.44 元 、 上海南龍排水服務有限公司負擔
3,577.18元。

本判決為終審判決。
二、 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 《民事判決書》 （2013） 滬一

中民二（民） 終字第 538號全文如下：
上訴人 （原審原告、 反訴被告） 上海陽晨排水運營有限公

司， 住所地上海市徐匯區龍漕路 180號。
法定代表人張春明， 董事長。
委託代理人王羅傑， 上海市中天陽律師事務所律師。
委託代理人夏明明， 上海市中天陽律師事務所律師。
上訴人 （原審被告、 反訴原告） 上海南龍排水服務有限公

司， 住所地上海市徐匯區龍漕路 180號。
法定代表人陸迎和， 董事長。
委託代理黃鎮心， 公司職員。
委託代理人顧建竹， 上海市銀安律師事務所律師。

上訴人 （原審被告） 上海人河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地上
還是徐匯區龍漕路 190號。

法定代表人姚金鳳， 董事長。
委託代理人張明， 公司員工。
委託代理人董立兵， 公司員工。
上訴人 （原審被告） 上海榮臣機動車駕駛員培訓有限公司，

住所地上海市寶山區長江南路 80號、
法定代表人朱放， 總經理。
委託代理人楊莉莉， 公司員工。
上訴人上海陽晨排水運營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陽晨排水公

司） 、 上海南龍排水服務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南龍排水公司） 、
上海人河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人河公司） 、 上海榮臣機
動車駕駛員培訓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榮臣公司） 因房屋租賃合同
糾紛一案， 不服上海市徐匯區人民法院 （2011） 徐民四 （民） 初
字第 2808號民事判決， 向本院提起上訴。 本院於 2013 年 1 月 29
日受理後， 依法組成合議庭， 於 2013 年,3 月 5 日公開開庭審理
了本案。 上訴人上海陽晨排水公司之委託代理人夏明明、 南龍排
水公司之法定代表人陸迎和及委託代理人黃鎮心、 顧建竹、 人河
公司之委託代理人張明、 董立兵。 榮臣公司之委託代理人楊莉莉
到庭參加了訴訟。 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原審認定， 上海陽晨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陽晨投資
公司） 是陽晨排水公司上級公司。 南龍排水公司系由原上海龍華
水質淨化廠 （一下簡稱龍華廠） 組建的三產企業。 南龍排水公司
的員工均與陽晨排水公司建立勞動關係， 由陽晨排水公司發放工
資等。 2003 年 12 月 18 日， 陽晨投資公司取得了上海市龍漕路
180 號 3-4、 6-15 房屋計建築面積 6,945.14 平方米的房地產權
證。 2011 年 6 月 23 日， 陽晨投資公司出具情況說明， 上海市徐
匯區龍漕路 180 號 （龍華廠） 、 徐匯區龍川北路 625 弄 8 號 （上
海市長橋水質淨化廠， 以下簡稱長橋廠） 、 閔行區江川路 757 號
（上海市閔行水質淨化廠） 的房屋及土地均系陽晨投資公司資
產， 自 2004 年 1 月起委託下級公司陽晨排水公司進行運營管
理， 並允許其將相關土地及房產出租他方， 收取租金。 2004 年 1
月 1日， 陽晨排水公司 （系甲方） 與南龍排水公司 （系乙方） 簽
訂委託管理協定， 約定， 第一條、 甲方將公司內的土地 14， 629
平方米 （其中龍華廠 4,814 平方米， 長橋廠 9,815 平方米） 與房
屋 2,129.09 平方米 （其中融匯公司原投資 1,089.09 平方米， 來欣
公司原投資 630 平方米， 閔行廠 410 平方米） 租賃給乙方， 由乙
方進行物業、 綠化、 會務服務、 維護管理及經營， 甲方給予技術
上的方便及一定的指導； 第二條、 甲方提供乙方場地， 由乙方進
行經營管理， 乙方以土地加房屋面積 16,758.09 平方米折價為米
平方米每天人民幣 （下同） 0.336 元為單價支付加房租金， 每年
繳納 2,060.000 元， 以如下形式償還： 1、 乙方同意單列科目為甲
方支付部分生產運行成本， 2、 乙方為甲方支付富餘人員工資
等， 3、 乙方為甲方繳納有關稅收， 6、 如乙方經營中擴大營業而
產生利益， 由雙方協商分配； 支付方法為每月結算一次； 第五
條、 乙方按工商行政管理所批准的經營範圍及 《上海南龍排水服
務有限公司章程》 合法進行營業； 第六條、 乙方根據自己的實際
經營情況適當安置分流富餘人員， 如遇特殊情況， 雙方協商解
決； 第七條、 乙方在開展經營活動中的業務費用等由乙方自行負
責； 第八條、 乙方自建投資開發的自願， 甲方應予保護， 如有損
壞， 甲方應予以適當補償； 第九條、 本委託協議從 2004 年 1 月 1
日起開始執行； 第十條、 違約責任， 1、 甲方應支付乙方的正常
經營活動， 遵守協議約定的事項， 甲方擅自違約造成乙方經濟損
失的， 由甲方負責； 2、 乙方在經營期間所發生的債權、 債務糾
紛和所造成的經濟損失由乙方負責； 第十二條、 本協議期限從
2004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0 年 12 月 30 日止。 簽訂委託管理協定
前， 南龍排水公司已實際使用系爭房屋及土地， 陽晨排水公司與
南龍排水公司間未搬離房屋交接手續。 陽晨排水公司確認收到南
龍排水公司支付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止按年租金 2,060.000 元標
準計取的龍華廠房屋及場地之租金。 2005 年 2 月 28 日， 陽晨排
水公司與南龍排水公司簽訂補償條款， 約定， 1、 根據原協定第
二條第六項規定經雙方協商， 將原來折價每平方米 0.336 元調整
為 0.45 元， 即每年繳納 2,060,000 元調整為 2,750,000 元； 4、 本
補充條款是原協議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 本補充協議從 2005 年 1
月 1 日起執行。 後陽晨排水公司訴至法院， 要求判令： 1、 南龍
排水公司搬離上海市龍漕路 180 號土地及房屋 （龍華廠） ； 2、
人河公司遷出上海市龍漕路 180 號大門東側房屋 （面積約 630 平
方米） ； 3、 榮臣公司遷出上海市龍漕路 180 號西南側場地 （面
積約 1215 平方米） 4、 南龍排水公司向陽晨排水公司支付拖欠
2005 年 1 月 1 日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間年租金 2,060,000 元與年
租金 2,750， 000 元的差價款計 1,324,800 元； 5、 南龍排水公司向
陽晨排水公司支付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起至實際搬離之日止上述
土地及房屋的佔有使用費暫計算至 2011 年 6 月底為 440,000 元
（按每月 7,3000元計取） ； 6、 本案訴訟費用由南龍排水公司、 人
河公司、 榮臣公司承擔。 陽晨排水公司明確第 1 項訴訟請求為南
龍排水公司搬離上海市龍漕路 180 號土地 （面積 3,599 平方米）
及房屋 （面積 1,089.09 平方米） 。 南龍排水公司則提出反訴， 要
求判令： 陽晨排水公司向南龍排水公司返還土地及房屋租金
2,614,216.50元。

原審另認定， 2004年 10 月 21 日， 陽晨投資公司與南龍排水
公司簽訂房產使用權協議， 約定， 龍華廠 （徐匯區龍漕路 180
號） 、 長橋廠 （徐匯區龍川北路 625 弄 8 號） 、 上海市閔行水質
淨化廠 （閔行區江川路 757 號） 三場房產權屬上海陽晨投資股份
有限公司所有， 陽晨投資公司現授權上海南龍排水服務有限公司
對上述三廠房產證所列的房屋、 構築物、 生產設備、 設施等具有
無償使用權和經營管理權， 使用年限為無限期。 2007 年 3 月 1
日， 南龍排水公司出具情況說明， 內容為， “本公司在經營過程
中因客戶辦理工商登記過程中， 需要業主權證證明其間， 上海陽
晨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與本公司曾簽訂過 《房產使用權協議》 ， 言
明屬於陽晨投資公司的有關房產允許本公司無償和無期限是用，
但該協議僅限於上述工商登記使用， 對作他用無效。 ” 當天， 南
龍排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陸迎和簽名並加蓋南龍排水公司的章。

原審還認定， 2010 年 9 月 27 日， 陽晨投資公司、 陽晨排水
公司聯合發公函給南龍排水公司， 明確不再與南龍排水公司續簽
委託管理協議， 妥善處理房屋土地管理交接事宜。 之後， 陽晨投
資公司、 陽晨排水公司委託律師處理交接事宜。 2010 年 12 月 21
日， 陽晨排水公司在龍華廠張貼通告， 並由上海市徐匯區公證處
出具保全證據之公證書。

原審又認定， 2010 年 12 月 8 日， 南龍公司分別與人河公
司， 榮臣公司簽訂房屋、 場地使用合同， 租賃期限均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止。 人河公司是用上海市龍漕路
180 號大門東側房屋 （面積約 630 平方米） ， 榮臣公司是用上海
市龍漕路 180 號西南側場地 （面積約 1,215 平方米） ， 榮臣公司
在使用場地上搭建一上一下兩間簡易房屋。 2010 年 12 月 21 日，
南龍排水公司出具嚴正聲明， 內容為， “龍華、 長橋、 閔行三場
的各租賃單位： 你們與上海南龍排水服務有限公司簽訂的租賃合
同是唯一合法有效的， 如與別的公司或單位另簽合同， 將視為無
效” 。 當天， 南龍排水公司向陽晨投資公司、 陽晨排水公司發出
通知， 內容為， “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 南龍排水公司已向陽
晨排水公司提供了將近 2,000 萬的管理費用， 為陽晨排水公司生
產經營及職工的福利提供了有利的保證， 2010 年 12 月 21 日， 陽
晨投資公司與陽晨排水公司在沒有任何書面通知的情況下， 發了
‘收回租賃管理權， 通知租賃戶登記事宜’ 的通告， 此行為嚴重
影響了本公司的正常經營活動， 損害了本公司的經濟利益， 為此
造成的一切後果， 將由陽晨投資公司及陽晨排水公司承擔法律責
任及經濟損失” 。

原審再認定， 陽晨投資公司出具說明， 委託陽晨排水公司管
理上海市徐匯區龍漕路 180 號 （龍華廠） 、 徐匯區龍川北路 625
弄 8 號 （長橋廠） 、 閔行區江川路 757 號 （上海市閔行水質淨化
廠） 的房屋及土地出租或收取租金的期限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終止。 上海市龍漕路 180 號原無所有權證 （擁有土地證） ， 2000
年上海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出具具結保證書給上海市徐匯區房地
產登記處。 2000 年 3 月 20 日， 上海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取得上
海市龍漕路 180 號房屋的房地產權證， 該產權於 2004 年 1 月 7
日註銷。 2002年 9月， 上海金泰股份有限公司 （系陽晨投資公司
的前身， 系甲方） 與上海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 （系乙方） 簽訂資
產轉讓協議， 約定， 甲方收購乙方所屬的龍華水質淨化廠、 長橋
水質淨化廠及閔行水質淨化廠的全部經營性資產 （包括土地） 。
2003年， 上海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與陽晨投資公司共同申請上還
是龍漕路 180 號房地產登記手續。 本案在審理過程中， 陽晨排水
公司自認無書面證據證明陽晨排水公司曾在起訴前要求南龍排水
公司按 2,750,000 元的年租金標準支付租金。 陽晨排水公司、 南
龍排水公司確認， 雙方在履行委託管理協定期間， 未按協定約定
對租金等費用進行每月結算； 系爭房屋的組金計算方式為
2,060,000 元或 2,750,000 元除以 {土地 14,629 平方米 +房屋
2,129.09平方米} 乘以 {土地<龍華廠 4,814 平方米>+房屋<融匯公
司原投資 1,089.09平方米+來欣公司原投資 630平方米>} =上海市
龍漕路 180 號土地及房屋的年租金。 陽晨排水公司同時提出， 上
海融匯商貿有限公司、 上海來欣經貿有限公司、 上海南龍排水有
限公司均是預案上海龍華水質淨化廠的三產。 陽晨排水公司另提
出， 對榮臣公司在系爭場地內搭建的簡易房屋或由榮臣公司自行
拆除或由陽晨排水公司收回後自行拆除。

原審認定， 陽晨排水公司接受產權人陽晨投資公司的委託對
系爭房屋及場地進行運營管理。 陽晨排水公司、 南龍排水公司作
為企業法人， 均具有民事權利能力和民事行為能力， 故陽晨排水
公司與南龍排水公司簽訂的委託管理協定、 補充條款是雙方真實
意思表示， 雙方均應按約履行。 根據委託管理協定的約定， 雙方
間委託管理期限至 2010 年 12 月 30 日， 至於南龍排水公司廚師
的其餘產權人陽晨投資公司簽訂房產使用協議約定無償和無期限
的租賃期， 對此陽晨排水公司反駁已提供南龍排水公司及其法定
代表人簽名蓋章的情況說明加以證明房產使用協定僅限於工商登
記使用， 故南龍排水公司答辯系爭房屋及場地系租賃期為無期限
之意見， 法院不予採納。 南龍公司分別與榮臣公司、 人河公司簽
訂房屋、 場地管理合同約定轉租期限超過陽晨排水公司與南龍排
水公司間委託管理協議約定的剩餘租賃期限， 超過剩餘租賃期限
部分的約定無效， 由於南龍排水公司未支付過 2011 年 1 月 1 日

起的租金， 現委託管理期限屆滿， 故陽晨排水公司要求南龍排水
公司、 榮臣公司、 人河公司遷出系爭房屋及場地之訴訟請求， 理
由正當， 法院予以支持。

雖然陽晨排水公司與南龍排水公司於 2005 年 2 月簽訂補充
條款約定每年繳納 2,060,000 元調整為 2,750,000 元， 但在委託管
理履行期限內， 南龍排水公司仍按每年 2,060,000 元的標準向陽
晨排水公司繳納費用， 陽晨排水公司確認收到南龍排水公司支付
的每年 2,060,000 元的租金， 無書面證據證明陽晨排水公司曾在
起訴前要求南龍排水公司按 2,750,000 元的年租金標準支付系爭
房屋相應的租金。 鑒於系爭房屋的產權人陽晨投資公司是陽晨排
水公司的上級公司， 南龍排水公司的員工與陽晨排水公司建立勞
動關係， 而雙方間委託管理協議約定南龍排水公司以“乙方 （即
南龍排水公司） 單列科目為甲方 （即陽晨排水公司） 支付部分生
產運行成本、 為甲方支付富餘人員工資等、 為甲方補充部分工程
經費、 為甲方提供部分業務招待費、 代甲方繳納有關稅收” 等形
式償還租金； 可以認定補充條款的履行與南龍排水公司單列科目
為陽晨排水公司代付相關費用有關， 在該項費用尚未結算情況
下， 陽晨排水公司要求南龍排水公司支付年租金 2,060,000 元與
年租金 2,750,000 元間差價之訴訟請求， 法院難以支持。 由於陽
晨排水公司與南龍排水公司間委託管理協議對租金償還形式未具
體約定， 南龍排水公司提供的審計報告對富餘人員的工資、 運營
等費用支出進行審計， 未進一步提供雙方每月進行結算的充分證
據， 且上述費用結算由陽晨排水公司、 南龍排水公司在產權人陽
晨投資公司協調下解決為宜。 故南龍排水公司的反訴訴訟請求，
法院不予支持。 陽晨排水公司要求南龍排水公司支付 2011 年 1
月 1 日起的房屋、 場地使用費之訴訟請求， 理由正當， 法院予以
支持， 但使用費的標準以年租金 2,060,000元計取。

原審法院審理後， 根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 第八條、
第二百一十二條、 第二百三十五之規定，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十
三日作出判決： 一、 南龍排水公司於判決生效後二十日內搬離上
海市龍漕路 180號 （上海市龍華水質淨化廠） 的土地（面積 3,599
平方米） 及房屋 （面積 1,089.09 平方米） ， 上述土地及房屋由陽
晨排水公司收回； 二、 人河公司於判決生效後二十日內搬離上海
市龍漕路 180 號大門東側房屋 （面積約 603 平方米） ， 上述房屋
由陽晨排水公司收回； 三、 榮臣公司於判決生效後二十日內搬離
上海市龍漕路 180 號西南側場地 （面積約 1,215 平方米） ， 上述
土地由陽晨排水公司收回； 四、 南龍排水公司於判決生效後二十
日內向陽晨排水公司支付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起至實際搬離之日
止每月土地房屋的使用費 {每月土地及房屋使用費的計算方式
為， 參照年租金 2,060,000 元÷（上海市龍華水質淨化廠土地+房
屋總面積 16,758.09 平方米） *（上海市龍華水質淨化廠土地+房
屋總面積 6,533.09平方米） ÷12} ： 五、 駁回陽晨排水公司的其餘
訴訟請求； 六、 駁回南龍排水公司的反訴訴訟請求。 負有金錢給
付義務的當事人， 如果未案判決指定的期間履行給付金錢義務，
應當依照原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 第二百二十九條之規
定， 加倍支付延遲履行期間的債務利息。 本案受理費人民幣
31,654元， 由陽晨排水公司負擔 15,314.90元， 南龍排水公司負擔
16,259.10元， 人河公司負擔 40 元， 榮臣公司負擔 40 元； 反訴受
理費人民幣 13856.90元， 由南龍排水公司負擔。

判決後陽晨排水公司、 南龍排水公司、 人河公司、 榮臣公司
均不服， 上訴於本院。 陽晨排水公司訴稱： 陽晨排水公司與南龍
排水公司於 2005 年將年租金調整至 275 萬元， 且陽晨排水公司
曾發出對賬通知， 雙方按照補充條款履行有合同及事實依據； 員
工安置問題與本案無關， 故要求二審法院撤銷原判決主文第四、
五項， 改判南龍排水公司支付拖欠的租金差額 （275 萬元-206 萬
元） ÷場地 （含房屋） 總面積 16,758.09㎡+融匯公司投資房屋
1,089.09㎡* 來欣公司投資房屋 630㎡） *6 年=1,613,966.30 元、 按
275萬元標準支付自 2011年 1 月 1 日起至實際搬離之日止土地及
房屋的使用費， 現暫計算至 2011 年 6 月底為 275 萬元÷場地 （含
房屋） 總面積 16,758.09㎡*（龍華廠土地 4,814㎡+融匯公司投資
房屋 1,089.09㎡+來欣公司投資房屋 630㎡） ÷12 個月 *6 個月=
536,039.53元。

上訴人南龍排水公司訴稱： 房屋產權系陽晨投資公司所有，
陽晨排水公司不享有收回房屋、 場地的權利； 2007 年為應付稅務
檢查， 雙方倒簽落款為 2005 年的補充條款， 該條款並未實際履
行； 其修繕老房並在涉訟場地上搭建房屋， 且每次建造前都報告
陽晨排水公司， 故要求二審法院撤銷原審判決主文第一、 四項，
改判支持其原審反訴請求。

上訴人人河公司訴稱： 其在合法經營狀態下被要求搬離， 陽
晨排水公司、 南龍排水公司應對善後事宜作出處理， 故要求二審
法院撤銷原審判決主文第二項。

上訴人榮臣公司訴稱： 其在涉訟場地經營將近十年， 且按期
支付租金， 現辦理損失很大， 故要求二審法院撤銷原審判決主文
第三項。

陽晨排水公司與南龍排水公司互不同意對方的上訴請求。
人河公司、 榮臣公司不同意陽晨排水公司的上訴請求， 對於

南龍排水公司的上訴請求不發表意見， 對於對方的上訴請求亦不
發表意見。

陽晨排水公司不同意人河公司、 榮臣公司的上訴請求。
南龍排水公司同意人河公司。 榮臣公司的上訴請求。
二審中， 陽晨排水公司出示對賬通知書及回執， 旨在證明其

曾依年租金 275 萬元標準向南龍排水公司催討租金； 南龍排水公
司表示從未收到該通知書。 本院認為， 僅依該材料， 尚不足以證
明雙方在實際履行中變更了年租金標準。 南龍排水公司出示以下
證據材料： 1、 發票聯， 旨在證明雙方實際按年租金 206 萬元履
行； 2、 請示、 批復， 旨在證明陽晨排水公司同意南龍排水公司
改造、 擴建房屋； 3、 房屋拆遷許可證， 旨在證明土地不斷劃
小； 4、 稅務處理決定書， 旨在證明 2005 年 2 月 28 日的補充條
款為倒簽。 陽晨排水公司發表如下質證意見： 證據 1： 認可證實
性， 但對證明效力不予認可； 證據 2： 原審沒有涉及添附， 本案
不宜處理； 證據 3： 真實性無法確認； 證據 4： 真實性沒有異
議， 但不能達到證明目的。 本院認為， 證據 1 具有證據效力； 證
據 2、 證據 3、 證據 4 尚不足以證明南龍排水公司之主張， 故不
予確認。

經本院審理查明， 原審法院認定事實無誤， 本院依法予以確
認。

本院認為， 陽晨排水公司與南龍排水公司間的委託管理協議
約定的租賃期限已屆滿， 陽晨排水公司明確不願繼續出租涉訟土
地及房屋。 南龍排水公司出具的情況說明亦明確， 內容為無期限
的使用年限的協議僅限工商登記使用。 綜上所述， 承租人南龍排
水公司、 次承租人人河公司、 榮臣公司繼續使用涉訟土地及房屋
缺乏合同依據， 故原審判決前述三公司搬離並無不妥， 對此本院
予以維持。 二審庭審中， 陽晨排水公司陳述 2008 年開始每月收
取租金， 全年收取 206 萬元， 之前以工資、 運行成本等留個單列
科目支付； 南龍排水公司陳述 2007 年始因稅務部門認為以單列
專案支付費用不合法， 雙方按每月 17 萬元租金， 最後一月補足
至今年租金 206 萬元的方式履行合同。 本院認為， 雖陽晨排水公
司與南龍排水公司對於租金、 使用費的標準各執一詞， 但雙方的
陳述均反映出實際履行中並未執行 275 萬元的年租金標準， 因
此， 原審以雙方實際履行的租金標準計算使用費， 合理妥當， 對
此本院予以維持。 鑒於在合同履行的前期， 南龍排水公司以支付
富餘人員工資、 部分生產運行成本等費用替代支付租金， 而南龍
排水公司的員工與陽晨排水公司間又建立了勞動關係， 因此， 在
前期的費用未予結算的情況下， 南龍排水公司要求返還租金， 無
事實依據， 本院不予支援。 南龍排水公司可能享有之權利， 可在
陽晨投資公司協調下， 各方進行最後結算後， 另行主張。 至於南
龍排水公司主張的構築物損失， 本院評述如下： 南龍排水公司陳
述部分構築物為無證建築， 部分雖為有證建築， 但產權已歸陽晨
投資公司所有。 鑒於涉及案外人陽晨投資公司， 且各對方對於單
列科目的費用未作最後結算， 因此， 南龍排水公司可能享有之權
利， 可另行主張， 本院不作處理。 綜上所述， 陽晨排水公司關於
撤銷原審判決主文第四、 五項， 改判南龍排水公司支付拖欠的租
金差額 （275 萬元-206 萬元） ÷場地 （含房屋） 總面積 16,758.09
㎡*（龍華廠土地 4,814㎡+融匯公司投資房屋 1,089.09㎡+來欣公
司投資房屋 630㎡） *6 年=1,613,966.30 元、 按 275 萬元標準支付
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起至實際撤離之日止土地及房屋的使用費，
現暫計算至 2011 年 6 月底為 275 萬元÷場地 （含房屋） 總面積
16,758.09㎡*（龍華廠土地 4,814㎡+融匯公司投資房屋 1,089.09㎡
+來欣公司投資房屋 630㎡） ÷12 個月 *6 個月=536,039.53 元的上
訴請求， 南龍排水公司關於撤銷原審判決主文第二項的上訴請
求， 榮臣公司關於撤銷原審判決主文第三項的上訴請求， 均缺乏
事實與法律依據， 本院不予支持。 據此， 依照 《中華人民共和國
民事訴訟法》 第一百七十條第一款第 （一） 項之規定， 判決如
下：

駁回上訴， 維持原判。
上訴案件受理費人民幣 27,714 元， 由上海陽晨排水運營有限

公司負擔 12,435.12 元 ， 上海南龍排水服務有限公司負擔
15,118.88 元， 上海人河餐飲管理有限公司負擔 80 元， 上海榮臣
機動車駕駛員培訓有限公司負擔 80元。

本判決為終審判決。
三、 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 《民事判決書》 （2013） 滬一

中民二（民） 終字第 539號全文如下：
上訴人 （原審原告、 反訴被告） 上海陽晨排水運營有限公

司， 住所地上海市徐匯區龍漕路 180號。
法定代表人張春明， 董事長。
委託代理人王羅傑， 上海市中天陽律師事務所律師。
委託代理人夏明明， 上海市中天陽律師事務所律師。
上訴人 （原審被告、 反訴原告） 上海南龍排水服務有限公

司， 住所地上海市徐匯區龍漕路 180號。
法定代表人陸迎和， 董事長。
委託代理黃鎮心， 公司職員。
委託代理人顧建竹， 上海市銀安律師事務所律師。
上訴人上海陽晨排水運營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陽晨排水公

司） 、 上海南龍排水服務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南龍排水公司） 因
房屋租賃合同糾紛一案， 不服上海市徐匯區人民法院 （2011） 徐
民四 （民） 初字第 2809 號民事判決， 向本院提起上訴。 本院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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